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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

股

)

1

天兴集团 境内非国有法人

58.86% 89,002,000

2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玖嘉一号集合资金信托 其他

0.39% 596,352

3

侯永保 境内自然人

0.33% 498,987

4

方伟 境内自然人

0.3% 451,371

5

新疆信辉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9% 442,732

6

顾志根 境内自然人

0.27% 409,800

7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7% 408,899

8

邱江生 境内自然人

0.27% 403,390

9

李翔鸿 境内自然人

0.26% 394,304

10

顾志明 境内自然人

0.24% 370,000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情况

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天兴集团，持有上市公司58.86%的股份。 自然人吴进良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公司原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 其通过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天兴集团40%股权。 2009年10月20日瑞安达受让中

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品牌投资、通德药业合计持有的本公司控股股东天兴集团78%股权， 2009年11月16日，国务院国资委以“国资产权[2009]

1238号”批复，同意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向瑞安达转让所持有的天兴集团40%股权；2011年11月7日，国务院国资委印发“国资厅产权(2011)665

号”复函，同意本次国有股权转让有效期延长至2012年10月31日。 瑞安达因本次股权受让行为触发了全面要约收购义务。 2012年3月12日，瑞安达

获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对本次要约收购表示无异议的文件（证监许可[2012]294号）。 2012年3月14日瑞安达公告了《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要约收购报告书》，履行向除天兴集团之外的天兴仪表其他全体股东发出全面要约收购的义务。 2012年4月16日瑞安达发布公告，天兴仪表流通

股股东无人接受瑞安达发出的收购要约。至此，瑞安达已履行了全面要约收购义务。 2012年4月20日，天兴集团获得了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准

予变更（备案）登记通知书》（（成）登记内变（备）字2012第000368号）。 天兴集团的控股股东变更为瑞安达，瑞安达的实际控制人吴进良先生

成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一）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二）公司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控股股东为成都天兴仪表（集团）有限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法定代表人：李道友

成立日期：1995年9月22日

注册资本：7,156.03万元

经营范围：国家指令性计划的特种产品设计与制造，摩托车与汽车配件的生产、加工、非标设备与金属材料切削机床附件、电工仪器、仪表、

工、卡、量、刃具的生产、加工、模具制造、销售，仪器仪表新技术、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应用及技术咨询、工程塑料制品的生产、批发零售国内贸易

业（政策允许的经营范围内），农业项目开发；农副产品（不含粮、棉、油、蚕茧）的生产 、加工、销售；商务服务。（以上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或限制的项目，涉及资质证的凭资质证经营）。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吴进良先生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其基本情况如下：

吴进良先生，196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曾任深圳市品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现为深圳品牌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总经理；现任成都通德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品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同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成都天兴

仪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三、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与产品

公司主要从事摩托车与汽车部品的设计、生产、加工及销售。 根据证监会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司所处的行业为为

“C36汽车制造业”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所属细分行业为“C3660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属于机电一体化制造类

公司。

随着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汽车零部件制造技术也在不断进步和提高。 公司紧跟国内外汽车技术进步步伐，在汽车仪表、电动燃油泵、车用

传感器研发生产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公司汽车仪表产品结构由早期的机械式、电气式产品转型到目前技术领先的电子式并带CAN功能的总线式

产品。 随着汽车电子的发展，汽车仪表的功能也不断拓展。 公司开发出具有TFT显示和行车电脑功能的产品进入中高端市场。

公司目前已经掌握了模拟显示技术，3D显示技术也在研发中。这些技术的运用为公司的汽车仪表产品向着汽车信息显示终端方向发展提供

了技术保障。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情况如下：

项目

2013

年

1-9

月

营业收入（元） 营业成本（元） 毛利率

(%)

车用部品

163,929,562.80 147,947,513.03 9.75

其他零部件

21,903,927.09 16,823,983.45 23.19

合计

185,833,489.89 164,771,496.48 11.33

项目

2012

年度

营业收入（元） 营业成本（元） 毛利率

(%)

车用部品

221,550,449.07 193,608,643.41 12.61

其他零部件

32,051,095.64 23,801,592.33 25.74

合计

253,601,544.71 217,410,235.74 14.27

项目

2011

年度

营业收入（元） 营业成本（元） 毛利率

(%)

车用部品

257,765,783.22 226,572,940.32 12.10

其他零部件

23,259,724.28 17,872,894.07 23.16

合计

281,025,507.50 244,445,834.39 13.02

四、最近二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出具的《2011年审计报告》（五洲松德证审字[2012]1-0007号），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为公司出具的《2012年审计报告》（华寅五洲证审字[2013]0023号）以及公司未经审计的2013年1-9月财务报表，天兴仪表最近二年一期财

务数据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3-9-30 2012-12-31 2011-12-31

总资产

391,447,351.37 341,017,987.60 355,226 ,075.45

负债合计

274,494,245.71 217,337,616.16 232,726,536.4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11,398,088.90 118,049,086.96 116,697,072.60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3

年

1-9

月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营业收入

197,411,895.32 331,077,628.33 409,661,686.04

利润总额

-6,671,096.91 912,777.56 914,154.8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650,998.06 392,984.52 500,761.65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3

年

1-9

月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993,822.11 48,265,432.09 -21,457,857.8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191,223.40 -17,706,262.72 -6,017,026.7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444,000.00 -3,935,120.00 -331,595.0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782,478.76 26,603,455.80 -28,098,038.16

（四）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13-9-30 2012-12-31 2011-12-31

流动比率

84.09% 103.42% 108.50%

速动比率

65.53% 81.09% 87.44%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70.71% 64.39% 66.21%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70.12% 63.73% 65.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3% 0.34% 0.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 0.004% -0.22%

2013

年

1-9

月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440 0.0026 0.0033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 0.00003 -0.0017

每股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元

/

股）

-0.0793 0.3192 -0.1419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

股）

-0.0515 0.1759 -0.1858

五、最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公司最近三年无重大资产重组。

第三章 交易对方情况

一、本次交易对方总体情况

本次交易前，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目标公司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郭美姣

72.00 20.1399%

周默

60.00 16.7832%

魏连速

153.00 42.7972%

刘华舫

6.00 1.6783%

胡军辉

3.00 0.8392%

王确

3.00 0.8392%

文玉玲

3.00 0.8392%

同丰光华

30.00 8.3915%

恒泰九鼎

27.50 7.6923%

合计

357.50 100.0000%

二、网印巨星股东详细情况———自然人

（一）郭美姣

1、基本情况

姓名 郭美姣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身份证号

42232219691009****

国籍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无

住所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淡水镇大埔社区居委会星河东路峰景左岸

**

号

**

单元

**

号

通讯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怀德南路兴围第二工业区第八栋

通讯方式

0755-2919 0952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2011年1月至2012年6月，担任网印巨星监事；2012年7月至2013年9月，担任网印巨星董事；并于2013年3月份至今任网印巨星副总经理，持有网

印巨星20.1399%股权。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郭美姣除持有网印巨星20.1399%股权外，还持有同丰光华30%股权。

（二）周默

1、基本情况

姓名 周默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身份证号

42232219691001****

国籍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无

住所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淡水镇大埔社区居委会星河东路峰景左岸

**

号

**

单元

**

号

通讯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怀德南路兴围第二工业区第八栋

通讯方式

0755-2919 0952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2011年1月至2012年6月，担任网印巨星执行董事、总经理；2012年7月至2013年9月，担任网印巨星董事、总经理；2013年9月至今，担任网印巨星

董事长、总经理，持有网印巨星16.7832%股权；2013年12月至今，担任同丰光华执行董事，持有同丰光华70%股权。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周默除持有网印巨星16.7832%股权外，还持有同丰光华70%股权。

（三）魏连速

1、基本情况

姓名 魏连速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身份证号

23060419660427****

国籍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无

住所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香洲华海路

**

号

**

栋

**

居委会

通讯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怀德南路兴围第二工业区第八栋

通讯方式

0755-2919 0952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2011年1月至今，魏连速担任上市公司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并持有该公司18.38%股权；

2012年7月至2013年9月，担任网印巨星董事长，持有网印巨星42.7972%股权。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除直接持有网印巨星42.7972%股份外，魏连速控制的其他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有：

序号 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或产品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1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触摸屏、电子元器件

11,350 18.38%

2

深圳市金宇顺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管理

300 80.00%

3

广州门德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新材料

586.67 14.6595%

4

深圳市希顺有机硅科技有限公司 胶粘剂

600 20.00%

5

深圳市舜源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关键生产设备的

制造企业

1,000

深圳市金宇顺投资有限公司

持股

95%

（四）刘华舫

1、基本情况

姓名 刘华舫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身份证号

42242819700120****

国籍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无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前海路鼎太风华

**

栋

**

通讯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怀德南路兴围第二工业区第八栋

通讯方式

0755-2919 0952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2011年1月至2013年12月，担任同丰光华执行董事、总经理。

2013年12月至今，担任同丰光华总经理。

2011年1月至今，担任深圳市希顺有机硅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刘华舫持有该公司10%股权。

2012年7月至今，担任网印巨星董事、董事会秘书，持有网印巨星1.6783%股权。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刘华舫除持有网印巨星1.6783%股权外，还持有深圳市希顺有机硅科技10%股权。

（五）胡军辉

1、基本情况

姓名 胡军辉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身份证号

42011119730222****

国籍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无

住所 武汉市洪山区喻家山西二区

****

号

通讯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怀德南路兴围第二工业区第八栋

通讯方式

0755-2919 0952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2011年1月至2012年3月，胡军辉担任深圳华中科技大学研究院副院长；2012年3月至今，担任深圳市纳宇材料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同时兼任

深圳华宇新材料研究中心主任。

2012年7月至2013年9月，担任网印巨星公司的董事，持有网印巨星0.8392%股权。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胡军辉除直接持有网印巨星0.8392%股权外，无其他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

（六）王确

1、基本情况

姓名 王确 曾用名 王砳

性别 男 身份证号

44030119580928****

国籍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无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沙河锦绣花园翡翠郡

****

通讯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怀德南路兴围第二工业区第八栋

通讯方式

0755-2919 0952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2011年1月至今，王确在广东仁人律师事务所任律师，2012年7月至今担任网印巨星董事，持有网印巨星0.8392%股权。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王确除持有网印巨星0.8392%股权外，无其他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

（七）文玉玲

1、基本情况

姓名 文玉玲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身份证号

44032119720314****

国籍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无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庄屋一巷

**

号

通讯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怀德南路兴围第二工业区第八栋

通讯方式

0755-2919 0952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自由职业。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文玉玲除持有网印巨星0.8392%股权外，无其他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

三、本次交易对方详细情况———非自然人

（一）深圳市同丰光华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深圳市同丰光华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公司

注册地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兴围社区第二工业区第

9

幢第三层（办公场所）

主要办公地点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兴围社区第二工业区第

9

幢第三层（办公场所）

法定代表人 周默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0

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

440300680364376

经营范围

投资咨询（不含期货、证券、保险及其他金融业务）；企业管理咨询（不含职业介绍及人才中介服务）。 （法律、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2、股权架构：

深圳市同丰光华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网印巨星8.3915%的股权，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其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1

周默

70

货币

70%

2

郭美姣

30

货币

30%

合计

100 - 100%

3、注册资本（出资额）变化及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2008年10月29日，深圳市同丰光华电子有限公司设立，注册号为440301103683373。 设立时注册资本为100万元。 其中首期出资50万元，刘华舫

出资35万元，占70%；肖书全出资15万元，占30%。 2009年2月10日，股东认缴了剩余出资，刘华舫出资70万元，占70%；肖书全出资30万元，占30%。

2012年8月16日，深圳市同丰光华电子有限公司更名为深圳市同丰光华投资有限公司。 该公司设立时的经营范围是“液晶显示器、电子元器件的

销售（不含限制项目）” ，2012年8月16日更名后同时将经营范围变更为“投资咨询（不含期货、证券、保险及其他金融业务）；企业管理咨询（不

含职业介绍及人才中介服务）。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该公司设立后一直未从事具体业务，主要是

对网印巨星的股权投资。

2013年11月6日，同丰光华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刘华舫将其所占公司70%的股权以70万元转让给周默；决议同意肖书全将其所占公司30%的

股权以30万元转让给郭美姣。 2013年11月11日，刘华舫与周默，肖书全与郭美姣分别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 2013年12月2日，同丰光华取得股

权转让后的工商登记营业执照。

4、最近一年一期简要财务数据

截至2013年9月30日，同丰光华最近一年一期的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3

年

9

月

30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317,496.90 338,267.69

净资产

-1,575,003.10 -1,554,232.31

项目

2013

年

1-9

月

2012

年度

净利润

0 -76,699.56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无锡恒泰九鼎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名 称 无锡恒泰九鼎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无锡市惠山区永泰路

8-66

号（城铁惠山站区）

主要办公地点 无锡市惠山区永泰路

8-66

号（城铁惠山站区）

执行事务合伙人 苏州嘉平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赵忠义）

出资额

7

亿元

税务登记号码

32020058843030X

经营范围

受托资产管理（不含国有资产）；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投资咨询（不含证券期货类）。 （上述经营范围涉及专项审

批的经批准后方可经营）

2、股权结构

恒泰九鼎持有网印巨星7.6923%的股权，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或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承担方式

1

苏州嘉平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00.00 1.00%

货币 无限连带责任

2

苏州恒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6,000.00 80.00%

货币 有限责任

3

苏州昌华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3,300.00 19.00%

货币 有限责任

合计

70,000.00 100.00%

恒泰九鼎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3、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恒泰九鼎一直从事对外投资业务。

4、最近一年一期简要财务数据

截至2013年9月30日，恒泰九鼎最近一年一期的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3

年

9

月

30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289,339,184.41 285,798,707.98

净资产

289,339,184.41 285,798,707.98

项目

2013

年

1-9

月

2012

年度

净利润

2,578,176.43 2,111,107.98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其他事项说明

（一）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说明

本次交易，交易对方为非关联自然人及非关联法人、有限合伙企业，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均不存在关联

关系。

（二）交易对方向本公司推荐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未向本公司推荐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根据《购买资产协议》，天兴仪表承诺，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在符合天兴仪表公司章程及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前提下，天兴仪表

将促使其控股股东提名周默先生为天兴仪表董事候选人，并促使周默先生担任天兴仪表副总经理及目标公司总经理。

（三）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除胡军辉外）已出具承诺函，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

内不存在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

胡军辉涉及刑事及民事诉讼情况如下：

1、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刑事拘留

2013年4月5日，胡军辉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深圳市公安局坪山分局刑事拘留。 2013年11月11日，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检察院向深圳市龙岗区人

民法院提起公诉（《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深龙检刑诉[2013]4002号），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检察院认为胡军辉涉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将深圳市尊业纳米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尊业纳米” ）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应当以职务侵占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胡

军辉涉嫌职务侵占罪一案尚未作出一审刑事判决。

2、涉及经济纠纷的民事诉讼

2012年9月，薛文记就其与胡军辉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向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决胡军辉履行对薛文记受让包括

胡军辉在内的9名股东持有的尊业纳米100%股权后，因尊业纳米偿还隐性债务人民币688,179元及利息损失的赔偿义务。 2013年3月11日，深圳市

罗湖区人民法院就前述股权转让纠纷作出了（2012）深罗法民二初字第18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胡军辉向薛文记赔偿薛文记因尊业纳米清偿隐

性债务产生的损失652,050�元及相关利息损失。 胡军辉因不服一审判决而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3年9月4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作出了（2013）深中法商终字第1123号终审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胡军辉的上诉，维持原判。 2013年10月23日，胡军辉已按前述判决履行完毕向薛

文记的赔偿义务。

胡军辉所涉上述刑事诉讼、民事诉讼（2013年10月23日，民事赔偿责任已履行完毕）与标的公司网印巨星无关，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不影响

胡军辉对其持有的网印巨星0.8392%股权行使转让的权利。

（四）本次重组相关主体是否存在依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证监会公告[2012]33号）

第十三条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说明

本次重组相关主体，即《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证监会公告[2012]33号）第七条所列主体

（包括上市公司、交易对方及上述主体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机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交易对方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提供服务的证券公司、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经办人

员，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其他主体），不存在依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不得参

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且尚未结案的情况；最近36� 个

月内不存在曾因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依法追求刑事责任的情况。

第四章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深圳市网印巨星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怀德南路兴围第二工业区第

8

幢第一、三、四层

法定代表人 周默

注册资本

357.50

万元

实收资本

357.5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440306103634311

税务登记证号 深税登字

440306715299763

号

组织机构代码

71529976-3

经营范围

印刷机械及辅助材料的生产和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以上项目均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前

置审批及禁止项目）。

成立日期

2000

年

5

月

19

日

营业期限

2000

年

5

月

19

日至

2020

年

5

月

19

日

二、历史沿革

（一）2000年5月，网印巨星设立

网印巨星系由自然人林国顺、周道荣、张树浓和裘蕾共同出资设立。

2000年4月26日，深圳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内验报字[2000]第C023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2000年4月26日止，网印巨星已收到林国

顺、周道荣、张树浓和裘蕾缴纳的注册资本50万元。

2000年5月19日，网印巨星取得了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网印巨星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林国顺

27.90 55.8%

货币

2

周道荣

9.30 18.6%

货币

3

张树浓

7.00 14.0%

货币

4

裘蕾

5.80 11.6%

货币

合计

50.00 100%

（二）2001年2月，网印巨星第一次股权转让

2001年1月8日，网印巨星召开股东会，同意网印巨星原股东张树浓将其占网印巨星14%的股权即人民币7万元转让给潘汝刚10%即人民币5万

元、转让给张昌兵4%即人民币2万元；股东周道荣将其占网印巨星1.5%的股权即人民币0.75万元转让给周远宏；股东林国顺将其占网印巨星38.7%

的股权即人民币19.35万元转让给周默17.1%即人民币8.55万元、转让给张昌兵6%即人民币3万元、转让给周远宏15.6%即人民币7.8万元。

具体转让情况如下：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出资额（万元） 转让价格（万元）

张树浓

潘汝刚

5 5

张昌兵

2 2

周道荣 周远宏

0.75 0.75

林国顺

周默

8.55 8.55

张昌兵

3 3

周远宏

7.8 7.8

2001年1月8日，张树浓、周道荣、林国顺、周远宏、周默、潘汝刚、张昌兵共同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2001年1月10日，广东省深圳市公证处

就该《股权转让协议》出具（2001）深证经贰字第011号《公证书》。 2001年2月7日，网印巨星完成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网印巨星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林国顺

8.55 17.1%

货币

2

周道荣

8.55 17.1%

货币

3

周默

8.55 17.1%

货币

4

周远宏

8.55 17.1%

货币

5

裘蕾

5.80 11.6%

货币

6

潘汝刚

5.00 10.0%

货币

7

张昌兵

5.00 10.0%

货币

合计

50.00 100%

（三）2004年11月，网印巨星第二次股权转让

2004年11月17日，网印巨星召开股东会，同意原股东周道荣将其占网印巨星17.1%的股权以人民币8.55万元转让给周默；原股东林国顺将其占

网印巨星17.1%的股权以人民币8.55万元转让给周默；原股东裘蕾将其占网印巨星11.6%的股权以人民币5.8万元转让给周默；原股东周远宏将其

占网印巨星17.1%的股权以人民币8.55万元转让给潘汝刚；原股东张昌兵将其占网印巨星10%的股权以人民币5万元转让给潘汝刚。

具体转让情况如下：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出资额（万元） 转让价格（万元）

周道荣

周默

8.55 8.55

林国顺

8.55 8.55

裘蕾

5.80 5.80

周宏远

潘汝刚

8.55 8.55

张昌兵

5.00 5.00

2004年11月17日，周道荣、林国顺、裘蕾、周远宏、张昌兵、周默、潘汝刚共同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2004年11月17日，深圳国际高新技术产

权交易所就该《股权转让协议》出具了深高交所见（2004）字第777号《股权转让见证书》。

2004年11月19日，网印巨星完成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网印巨星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周默

31.45 62.9%

货币

2

潘汝刚

18.55 37.1%

货币

合计

50.00 100%

（四）2008年9月，网印巨星第三次股权转让

2008年8月10日，网印巨星召开股东会，同意股东潘汝刚将其持有网印巨星37.1%的股权以1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郭美姣；其他股

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2008年8月10日，潘汝刚和郭美姣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2008年8月18日，深圳国际高新技术产权交易所就该《股权转让协议》出具了深

高交所见（2008）字第06254号《股权转让见证书》。

2008年9月23日，网印巨星完成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网印巨星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周默

31.45 62.9%

货币

2

郭美姣

18.55 37.1%

货币

合计

50.00 100%

（五）2009年5月，网印巨星第一次增资

2009年5月18日，网印巨星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网印巨星注册资本由50万元增加至300万元，其中增资部分由周默认缴88.55万

元，郭美姣认缴161.45万元。

2009年5月15日，深圳瑞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深瑞博验内字[2009]297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2009年5月15日止，网印巨星已收到全体

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250万元，全部以货币出资。

2009年5月21日，网印巨星完成了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增资完成后，网印巨星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郭美姣

180 60%

货币

2

周默

120 40%

货币

合计

300 100%

（六）2010年12月，网印巨星第四次股权转让

2010年11月15日，网印巨星召开股东会，同意周默将所持有的网印巨星20%股权以人民币6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汤熠，其他股东自愿放弃优先

权。

2010年11月18日，周默与汤熠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同日，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就该《股权转让协议》出具了见证书编号为JZ20101118051

的《股权转让见证书》。

2010年12月9日，网印巨星完成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网印巨星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郭美姣

180 60%

货币

2

周默

60 20%

货币

3

汤熠

60 20%

货币

合计

300 100%

（七）2011年3月，网印巨星第五次股权转让

2011年2月18日，网印巨星召开股东会，同意郭美姣将所持有网印巨星33%的股权以人民币99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吉学文，将所持有的网印巨星

1%股权以人民币3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刘华舫，将所持有的网印巨星1%股权以人民币3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文玉玲，将所持有的网印巨星1%股权以

人民币3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王确；同意汤熠将所持有的网印巨星18%股权以人民币54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吉学文，将所持有的网印巨星1%股权以人

民币3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胡军辉，将所持有的网印巨星1%股权以人民币3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刘华舫；其他股东自愿放弃优先购买权。

具体转让情况如下：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出资额（万元） 转让价格（万元）

郭美姣

吉学文

99 99

刘华舫

3 3

文玉玲

3 3

王确

3 3

汤熠

吉学文

54 54

胡军辉

3 3

刘华舫

3 3

2011年2月25日，郭美姣分别与吉学文、刘华舫、文玉玲和王确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同日，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分别出具了见证书编号为

JZ20110225080、JZ2011022507、JZ20110225074、JZ20110225075的《股权转让见证书》。

2011年2月25日， 汤熠分别与吉学文、 胡学辉和刘华舫签署了 《股权转让协议》； 同日， 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分别出具了见证书编号为

JZ20110225072、JZ20110225076、JZ20110225070的《股权转让见证书》。

2011年3月3日，网印巨星完成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网印巨星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吉学文

153 51%

货币

2

郭美姣

72 24%

货币

3

周默

60 20%

货币

4

刘华舫

6 2%

货币

5

文玉玲

3 1%

货币

6

王确

3 1%

货币

7

胡军辉

3 1%

货币

合计

300 100%

（八）2011年12月，网印巨星第二次增资

2011年12月15日，网印巨星召开股东会，同意将网印巨星注册资本由300万元增加至330万元，其中增资部分由同丰光华认缴30万元。

2011年12月20日，深圳隆德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深隆会验字[2011]086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2011年12月20日止，网印巨星已收到同丰

光华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30万元，全部以货币出资。

2011年12月21日，网印巨星完成了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增资完成后，网印巨星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吉学文

153 46.36%

货币

2

郭美姣

72 21.82%

货币

3

周默

60 18.18%

货币

4

同丰光华

30 9.09%

货币

5

刘华舫

6 1.82%

货币

6

文玉玲

3 0.91%

货币

7

王确

3 0.91%

货币

8

胡军辉

3 0.91%

货币

合计

330 100%

（九）2012年2月，网印巨星第六次股权转让

2012年1月6日，网印巨星召开股东会，同意股东吉学文将其持有网印巨星46.36%的股权以2,805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魏连速，其他股东放

弃优先购买权。

2012年2月8日， 吉学文与魏连速签署了 《股权转让协议》； 同日， 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就该 《股权转让协议》 出具了见证书编号为

JZ2012028056的《股权转让见证书》。

2012年2月29日，网印巨星完成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网印巨星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魏连速

153 46.36%

货币

2

郭美姣

72 21.82%

货币

3

周默

60 18.18%

货币

4

同丰光华

30 9.09%

货币

5

刘华舫

6 1.82%

货币

6

文玉玲

3 0.91%

货币

7

王确

3 0.91%

货币

8

胡军辉

3 0.91%

货币

合计

330 100%

（十）2012年7月，网印巨星第三次增资

2012年6月28日，网印巨星召开股东会，同意恒泰九鼎向网印巨星增资2,000万元，持股比例为7.6923%。 增资款中人民币27.5万元计入注册资

本，其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金。

2012年7月30日，深圳隆德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深隆会验字[2012]034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2012年7月27日止，网印巨星已收到恒泰九鼎

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27.5万元，全部以货币出资。

2012年7月30日，网印巨星完成了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增资完成后，网印巨星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魏连速

153 42.80%

货币

2

郭美姣

72 20.14%

货币

3

周默

60 16.78%

货币

4

同丰光华

30 8.39%

货币

5

恒泰九鼎

27.5 7.69%

货币

6

刘华舫

6 1.68%

货币

7

文玉玲

3 0.84%

货币

8

王确

3 0.84%

货币

9

胡军辉

3 0.84%

货币

合计

357.5 100%

三、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情况

（一）网印巨星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网印巨星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二）网印巨星控制关系

网印巨星的共同控制人为魏连速、周默、郭美姣。魏连速是网印巨星第一大股东，持有网印巨星42.7972%股权；郭美姣、周默为夫妇关系，二人

也是网印巨星主要创始人，郭美姣持有20.1399%股权，周默持有16.7832%股权，分别为网印巨星第二、三大股东；周默、郭美姣、魏连速三方签订了

《共同控制协议》（有效期自2012年2月29日至2015年2月29日），约定为保证网印巨星持续、稳定发展，提高网印巨星的经营、决策效率，签署该协

议以共同控制网印巨星；此外，目前持有网印巨星8.3915%股权的股东同丰光华，其股权由周默和郭美姣持有，持股比例分别为70%和30%。 因此，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认定网印巨星为魏连速、周默、郭美姣共同控制。

（三）湖北星聚的简要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湖北星聚工业印刷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湖北赤壁市经济开发区赤马港园区十号路

法定代表人 周默

注册资本

1,600

万元

经营范围

工业印刷设备、丝网印刷设备、光电设备、机电一体化设备、自动化生产线及辅助材料的设计、生产和销售：货物及

技术进出口（以上项目均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规定需前置审批及禁止项目）

成立日期

2011

年

6

月

16

日

营业期限

2011

年

6

月

16

日至

2041

年

6

月

15

日

2、主要财务数据

经立信所审计，湖北星聚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

9

月

30

日

/2013

年

1-9

月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度

总资产

6,934.17 4,851.57

总负债

4,057.51 3,053.18

净资产

2,876.66 1,798.39

营业收入

5,387.57 2,644.56

净利润

1,078.26 186.55

四、出资及合法存续情况

根据网印巨星的工商档案，网印巨星自成立以来，历次股权变更、增加注册资本均依法上报工商管理部门并获得相应批准，公司主体资格合

法、有效。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交易对方已经依法对网印巨星履行出资义务，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延期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其作为股东所应当承

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

交易对方持有的网印巨星股权权属清晰，除魏连速将其持有网印巨星的股权质押给天兴集团外，不存在质押或者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况；交

易对方中，除胡军辉外，亦无其他诉讼、仲裁等情形，且胡军辉所涉及诉讼与其持有的网印巨星0.8392%股权无关。

1、魏连速持有网印巨星股权的质押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交易对方魏连速持有的网印巨星股权的权利限制情况如下：

根据魏连速、天兴仪表和天兴集团于2013年12月16日签署的《借款协议》、魏连速和天兴集团于2013年12月16日签署的《股权质押协议》以

及天兴仪表、天兴集团和魏连速于2013年12月16日签署的《协议书》，天兴集团同意向魏连速提供借款40,000,000元，全部由魏连速提供给宇顺电

子专项用于宇顺电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雅视科技100%股权； 魏连速同意将其持有的网印巨星42.79%的股权全部质押给天兴集团作为魏

连速偿还前述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包括诉讼费、律师费等在内的实现债权的费用的担保，并于2013年12月26日在深圳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办理完毕相关股权质押手续；若天兴仪表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网印巨星100%的股权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天兴集团同意于

网印巨星全部股权交割日前，无条件按照天兴仪表书面通知的期限解除前述《股权质押协议》中股权的质押。

2、胡军辉涉及诉讼情况

胡军辉涉及诉讼情况参见本报告书“第三章 交易对方情况/四、其他事项说明/（三）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受到行政处

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说明” 。

五、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一）主营业务概况

网印巨星的主营业务为丝网印刷设备及辅助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致力于为客户提供自动化、智能化丝网印刷系统的整体解决方案。

丝网印刷被称为万能印刷术，承印材料广泛，可以在不同形状，不同材料的表面进行印刷。 目前丝网印刷技术的下游应用非常广泛，如纺织

印花印染行业、电子行业（如工业玻璃（触摸屏）印刷、PCB板印刷）等，已发展成为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而丝网印刷工艺由丝网印刷

机完成。

近年来，由于人工成本的大幅度上升，全自动机电设备的需求日益增加。 网印巨星的主要产品全自动丝网印刷设备具有智能自动化性能，网

印巨星通过提供丝网印刷系统整体解决方案，使客户最大限度的节省大量人力和材料及能耗、降低生产成本、降低操作者的劳动强度、提高生产

效率和产品良品率，同时努力研究开发新的工艺技术，致力于高精度、自动化、智能化丝网印刷设备的研发，缩短国产丝网印刷设备与欧美、日本

等发达国家丝网印刷设备的技术差距，致力于提升民族丝网印刷设备的核心竞争力。

2010年9月6日，网印巨星取得了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深圳市国家税务局、深圳市地方税务局联合核发了证

书编号为“GR201044200235”《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为2010年至2012年。目前，高新技术企业资质正在复审之中，并已于2013年8月14日进

行公示（《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关于公示深圳市2013年第一批拟通过复审高新技术企业名单的通知》（深科技创新函【2013】694号））。

（二）主要产品及用途

目前，网印巨星的主要产品及用途如下：

产品类别 产品系列 设备名称 主要用途

通用产品

WJ-PA

系列 斜臂式平面网印机 主要应用于包装、广告装璜、标识标牌、陶瓷花纸等丝网印刷

WJ-PS

系列 立式平面网印机

主要应用于包装印刷、广告装璜、标识标牌、陶瓷花纸、电子电路

（

PCB

）等丝网印刷

WJ-MSK

系列 平台进出式网印机 主要应用于大幅面的站台广告、装璜、玻璃、皮革等丝网印刷

专用产品

WJ-PW

系列 多色多工位全自动网印机 主要用于服装印花、软质承印物等的丝网印刷

WJ-DR

系列 卷装料连续全自动网印生产线 主要用于电子标签、标牌、膜上线路等卷装材料的丝网印刷

WJ-ET

系列 光电显示（

LCD

）全自动网印生产线 主要用于液晶显示

(LCD)

的丝网印刷

WJ-ST

系列 太阳能电池全自动网印生产线 主要用于太阳能晶硅电池的丝网印刷

WJ-PD

系列 光电显示全自动网印设备 主要用于光电显示行业的玻璃、薄膜等的丝网印刷

WJ-MK86

系列

视窗玻璃

/

冷加工保护油全自动网印生

产线

主要用于视窗玻璃等的丝网印刷

WJ-XK

系列、

WJ-DK

系

列

装饰玻璃全自动网印生产线 主要用于装饰玻璃行业的丝网印刷

WJ-VT

系列

PCB

制程全自动网印设备 主要用于

PCB

板的丝网印刷

注：专用产品是针对不同行业应用而开发的专用丝网印刷设备，在不同行业可实现标准化生产。

（三）生产工艺流程

网印巨星主要产品的生产工艺流程如下：

（四）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网印巨星的主要原材料为铝材、钢材及各类五金、机电零部件等，采用批量采购与定量采购相结合的采购模式。 所需铝材、钢材因地域不同

价格有所差异，但总体差异不大，考虑运输成本及交货期等因素，主要从本地现货市场经比价后购入；所需五金、机电零部件经比价后从本地或

外地购入。 部分常用原材料，如铝型材、冷拉（轧）型材、五金件等，因单价较低，为降低采购成本，同时保证生产进度的顺利进行，对这类原材料

实行批量采购；铝板、钢板、控制部件、电动部件、气动部件等原材料因单价较高，对这类原材料根据生产进度实行定量采购。 通过合理控制批量

采购的数量和定量采购的采购时间，网印巨星在确保生产进度顺利完成的前提下，有效地控制了采购成本。

此外，不涉及核心技术的部分结构件加工和表面处理（镀铬、氧化）采用外协方式完成。

2、生产模式

网印巨星采用客户定制订单和内部计划订单相结合的生产模式。

客户定制订单生产模式，是由销售人员提供网印巨星多种产品基本型号供客户参考，客户在提交订单前，先期在基本型号基础上提出定制

要求或全新设计要求。 网印巨星研发部门根据客户的要求对基本型号进行定制设计或全新设计并出具设计方案，网印巨星销售部门根据设计方

案和客户签订正式销售合同，合同生效后下达生产订单。

内部计划订单生产模式，是由营销中心分析和预测市场对网印巨星的标准化、通用化印刷机的需求而下达的生产订单，生产部门分批次、小

批量进行生产，以便接到订单后快速向客户提供优质产品。

生产部门接到生产订单后，依据图纸和物料清单对需外购、外协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物控部下达采购和外协订单；对自制的零部件，机械加

工和焊接加工部开始执行加工任务。

全部零部件购入和自制完成后，装配调试部领料进行部件装配，部件装配完成经检验合格进行总装。 总装完成后研发技术人员将自主编写

的控制程序写入控制部件开始试车调试，试车调试结束并验收合格后，将设备打包起运。 并派出安装小组同期抵达客户车间，进行设备的安装、

调试、验收等相关工作。

3、销售模式

（1）销售模式

网印巨星主要产品为大型丝网印刷设备，具有单台价值较高的特点，标的公司主要采用直销的销售模式，直接和客户对接，提供设备产品及

设备施工安装、维护等服务。 标的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与国内知名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如蓝思科技、维达力等。

（2）售后服务模式

丝网印刷系统的运行状态对下游客户的生产稳定具有关键的作用。 为保护客户利益，提高客户满意度，网印巨星成立了强大的专业售后服

务团队，经验丰富的技术支持工程师为客户提供完善的技术培训和技术支持，在客户现场对设备安装调试进行技术指导，负责现场调试试运行、

预验收及定期维护，同时向国内客户提供快速到达的维修服务。

（五）主要销售和采购情况

1、销售情况

网印巨星最近两年及一期的主营业务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2013

年

1-9

月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自动印刷设备

6,893.83 85.48% 5,503.64 66.66% 3,783.31 66.52%

半自动印刷设备

1,120.29 13.89% 2,709.71 32.82% 1,826.73 32.12%

配件

50.29 0.62% 43.12 0.52% 77.38 1.36%

合计

8,064.41 100.00% 8,256.47 100.00% 5,687.42 100.00%

随着近年来人工成本的大幅度上升，全自动丝网印刷设备越来越受到下游客户的关注和认可，需求也日益增加。 如上表所示，网印巨星主营

业务收入中，毛利率较高（约45%左右）的自动印刷设备的收入占比较高，且呈逐年上升趋势。

2、主要客户情况

报告期内，网印巨星前5名客户的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

占当期营业

收入比例

2013

年

1-9

月

1

维达力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5,118.78 63.27%

2

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26.83 18.87%

3

湖南城步新鼎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94.62 9.82%

4

广州市福邑连发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159.38 1.97%

5

广东星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53.84 1.90%

合计

7,753.45 95.83%

2012

年度

1

维达力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2,598.50 31.47%

2

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97.13 29.03%

3

安微物宝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612.48 7.42%

4

常熟晶玻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430.77 5.22%

5

天津市中环高科技有限公司

256.41 3.11%

合计

6,295.29 76.25%

2011

年度

1

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81.20 31.32%

2

维达力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1,095.21 19.26%

3

安微物宝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602.39 10.59%

4 Royal Color Graphics 110.90 1.95%

5 Bronko LLC 110.47 1.94%

合计

3,700.17 65.05%

注：公司与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交易额为向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蓝思科技（长沙）有限公司的合并销售金额。

网印巨星及其股东在上述客户中不占有权益，与上述客户不构成关联关系。

报告期内， 标的公司对前五大客户的销售占比分别为65.05%、76.25%和95.83%， 其中对维达力实业和蓝思科技的销售占比分别为50.58%、

60.50%和82.14%，客户集中度较高，主要原因如下：

（1）丝网印刷设备下游行业发展不均衡。 丝网印刷工艺下游应用广泛，而标的公司的主要产品是全自动丝网印刷设备，并针对不同行业应

用而开发的专用丝网印刷设备，在不同行业可实现标准化生产，如光电显示全自动网印设备、太阳能电池全自动网印生产线、PCB制程全自动网

印设备等。 近年来因受智能手机等为主的智能移动终端设备的爆发式增长，下游相关客户对光电显示全自动网印设备等产品需求较为旺盛。

（2）标的公司产能虽然扩张较快，但受资金规模限制，公司只能优化产能配置，优先满足维达力实业、蓝思科技等优质客户的需求。

综上，标的公司客户集中度较高，符合标的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状况，标的公司与上述客户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情况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

造成影响；随着湖北星聚厂房的建成、标的公司产能的逐步释放，标的公司将逐步开拓新的客户以及其他不同行业的客户，客户集中度将逐步降

低。

报告期内前两大客户的基本情况如下：

（1）蓝思科技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未上市）

住所 湖南浏阳生物医药园

法定代表人 周群飞

注册资本

60,60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430100400001757

经营范围

研发、生产与销售光学镜片，玻璃制品，金属配件，

TFT-LCD

、

PDP

、

OLED

、

FED

平板显示屏、

3D

显示屏及显示屏材料

制造，触控开关面板及模组。

成立日期

2006

年

12

月

21

日

资料来源：工商局公开信息

蓝思科技是一家以创新为主导、先进制造为基础的外向型和技术型集团化发展的股份制企业。 公司主营视窗触控防护玻璃面板、触控模组

及视窗触控防护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于2003年在深圳创立，2006年12月在湖南浏阳经开区投资设立了蓝思科技(湖南)有限公司，2011

年3月又以之作为主体通过内部资产并购重组后变更设立为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注册地为湖南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注册资本为6.06

亿元。

目前，蓝思科技股份旗下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已有10家，分布在香港、深圳以及湖南浏阳经开区、长沙星沙经开区、湘潭九华经开区、株洲醴

陵经开区和江苏昆山等地，其中在湖南投资设立的企业就有6家，在长沙已建成浏阳、星沙、榔梨等三大研发生产基地。 集团现有员工达6万余人，

总资产120亿元，连续三年成为湖南省排名第一的进出口加工贸易企业，跻身中国非公经济500强.公司在全球高端智能品牌手机、平板电脑等电

子消费产品主机配套零部件制造领域，凭借特有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国际化经营的管理模式创新，以及持续保持领先的研发工程投入，具备了从

专用模具开发设计到专用生产设备研制开发、再到加工产品大规模生产的能力，工艺、技术、规模居国际领先地位。（资料来源：蓝思科技公司网

站；注：因无法取得蓝思科技的销售模式、营业收入占比情况，故不作披露）

（2）维达力实业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维达力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住所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雅园路

3

号

2#

楼

1

、

2

、

3

、

4

、

5

、

6

层；

3#

楼、

4#

楼、

5#

楼、

6#

楼的

1

、

2

、

3

、

4

层

法定代表人 陈锦松

注册资本 港币

46,85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440301503271970

经营范围

手机壳、五金制品及其零配件的表面处理。光纤电缆产品、塑料制品、玻璃制品及其零配件的表面处理。 中央处理

器、电脑产品及其零配件、钟表及其零配件、陶瓷制品及其零配件的表面处理（不含电镀）、真空保健薄膜、真空保

健水膜加工及其表面处理（不含电镀）、封装及未封装集成电路及相关配件加工及其表面处理（不含电镀）。玻璃加

工。 靶材（海关商品编号：

38249099.90

）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

可证管理及其它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生产经营触摸屏及普通货运。

成立日期

2001

年

10

月

31

日

资料来源：工商局公开信息；注：因无法取得维达力实业的销售模式、营业收入占比情况，故不作披露

3、主要供应商情况

报告期内，网印巨星向前5名供应商的采购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 占当期采购总额比例

2013

年

1-9

月

1

深圳市长丰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443.59 10.18%

2 SMC Pneumatics (HongKong) Ltd. 326.52 7.49%

3

深圳市赣瑞五金加工部

264.63 6.07%

4

深圳市三昆科技有限公司

214.11 4.91%

5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术分公司

180.72 4.15%

合计

1,429.56 32.80%

2012

年度

1 SMC Pneumatics (HongKong) Ltd. 221.89 7.30%

2

深圳市嘉宁精工技术有限公司

187.30 6.16%

3

深圳市兴达五金制品厂

151.72 4.99%

4

深圳市赣瑞五金加工部

153.96 5.06%

5

北京凌云光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140.94 4.64%

合计

855.82 28.16%

2011

年度

1

深圳市嘉宁精工技术有限公司

645.11 14.05%

2

深圳市新星之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340.92 7.42%

3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术分公司

317.84 6.92%

4

深圳市福永鹏洲金属材料经销部

220.25 4.80%

5 SMC Pneumatics (HongKong) Ltd. 198.18 4.32%

合计

1,722.29 37.51%

网印巨星及其股东在上述供应商中不占有权益，与上述供应商不构成关联关系。

（六）质量控制情况

1、质量控制标准网印巨星制定并严格执行有关生产及质量管理制度，定期进行人员培训，对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进行了有效控制。 国内客

户的产品质量标准按照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来执行，同时按照公司质量控制管理制度相关要求进行质量控制管理；国外客户的产品质量按照客

户对产品质量技术指标的要求来执行。

2、产品质量控制措施

网印巨星的产品质量控制管理措施涵盖研发设计、采购、生产和销售的全过程，包括产品的设计、供应商管理、原材料采购质量控制、产品零

部件生产过程质量控制、装配过程质量控制、成品出货前的质量检验、售后安装调试服务、不合格品控制和纠正与预防措施管理等方面，网印巨

星在产品质量控制方面采取了以下措施：

（1）建立健全质量管理制度

网印巨星建立了较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2004年3月通过了ISO9001：2000、GB/T1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其后通过检测再认证并持续

有效；2011年5月又通过了ISO9001：2008、GB/T1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同时，网印巨星制定的较完善的公司质量管理制度，主要有：《采购

控制程序》、《抽样检验规范》、《产品设计和开发控制程序》、《制程检验规程》、《工艺质量不良判别标准》、《产品检验不良判别标准》、《产品

调试作业指导书》、《成品检验规范》、《产品检验标准》、《出货管理流程》等。

（2）设立品质部门进行全程控制

网印巨星设立了专门的品质部门对产品质量进行全程监督管理。 在产品研发设计环节，品质部对研发的新产品设计方案是否具有批量生产

的可行性以及是否符合相关质量标准进行把关； 在原材料采购环节， 品质部对原材料及零部件的质量进行抽检以确保其符合公司质量控制标

准；在生产制造环节，由品质部对生产的半成品及产品组装过程进行检验以确保产品质量满足合同要求并符合公司和国家标准。

（3）通过完善的售后服务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

售后服务是产品的组成部分，把服务质量作为公司产品质量的延续，同时坚持以客户为中心是网印巨星售后服务的指导思想。 良好的售后

服务是企业竞争力的充分体现，也是保持客户满意度与忠诚度的有效举措。

丝网印刷系统的运行状态对下游客户的生产稳定具有关键的作用。 为保护客户利益，提高客户满意度，网印巨星成立了强大的专业售后服

务团队，经验丰富的技术支持工程师为客户提供完善的技术培训和技术支持，在客户现场对设备安装调试进行技术指导，负责现场调试试运行、

预验收及定期维护；同时向国内客户提供快速到达的维修服务，尽可能地降低丝网印刷设备故障给客户带来的影响。

3、产品质量纠纷

近三年未发生重大产品质量纠纷。

（七）研发情况

1、研发机构设置

网印巨星视技术创新为企业的生命，按照“生产一代、储备一代、开发一代” 的要求，建立了合理的项目研发模式。 标的公司设立有研发中

心，下设机械部、电气部、项目部和实验室，如图：

2、研发模式

研发中心与生产部门、业务部门拥有完善的信息沟通机制。 生产部门可直接向研发设计人员反馈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设计缺陷，由后

者对产品设计方案进行修改；业务部门则将销售过程中搜集到的市场信息反馈给研发设计人员，增加研发设计人员对客户需求的了解，以便针

对性地改良产品设计方案；研发设计人员的产品设计方案在投入生产前，会向生产部门、业务部门征求意见，以更好地满足生产工艺的要求和客

户需求。 通过研发设计过程中的多次评审和过程总结，汇集各方意见和建议，并形成指导和改进设计的指令，最终形成产品设计方案。

3、核心技术

（1）自动精确对位技术

网印巨星的发展是基于自动精确对位技术而开始发展壮大的，不断向高精密、高速、全自动、智能化的丝网印刷技术方向发展。 自动精确定

位技术，是全自动设备起步的重要基础，目前网印巨星产品的精确度已经可与国外技术相媲美，最高精密度可达0.005mm。

（2）高度自动化、智能化技术

网印巨星拥有自主的自动化机械技术，根据实际的承印物的加工自动制程组成生产线。 自动化技术体现在自动进料、自动对位印刷、出料到

烘干单元或者更高程度的自动化制程，线体前段可使用机械手自动取料，线体后段可使用机械手自动堆垛或自动载运到下一个工艺单元等。 该

技术目前已由网印巨星成熟应用于太阳能晶硅电池、LCD、PCB及触摸屏等行业的丝网印刷设备。

（3）高精度、高速度、连续不间断生产技术

在高精密度及工业化程度要求较高的行业，比如LCD、触摸屏等行业，均需要在无尘车间完成产品所有工序，因此对于设备全自动化程度要

求也较高，半自动化设备一般不能满足生产工艺的要求。 与传统生产线相比，网印巨星整线全自动智能化设备采用工控机控制、窗口式操作面

板、精密传动系统及程序控制，在整线运行过程中，通过检测单元来检测承印物的良品率，减少了人工检测环节并节省了时间，可节省大量人力，

并有效提高了产品的良品率。 在设备运行故障时，可自动报警并分流，不需要全线关机，无故障部分可持续运行，待故障解决后，可快速恢复全自

动生产，极大提升运行效率。

4、在研项目情况

网印巨星正在研发的项目如下：

序号 项目

/

产品名称 简介 所处阶段

1 V311RD

印刷机

1.

适用于

4-11

英寸

IT

视窗玻璃生产；

2.

适用于新兴触摸屏行业对精度要求小于

±0.05mm

的印刷工序。

研发阶段

2 V311M

印刷机

1.

适用于

3.5-11

英寸

IT

视窗玻璃生产；

2.

适用于新兴触摸屏行业二度以后印刷工艺。

研发阶段

3

V715D

全自动对位丝网

印刷机

1

、适用于

7-15

英寸

IT

视窗玻璃生产；

2

、适用于

Mark

点捕捉对位、边捕捉对位及

2.5D

产品的生产；采用对中定位原理，定位精度

高，性能稳定，动作流畅，效率高。

试生产

4

PV3045

高精密丝网印刷

机

适用于电子产品视窗玻璃

/ITO

玻璃

/

太阳能晶硅

/FPC

（软性线路板）

/MEMBRANE

（薄膜按键

开关）等精密产品印刷。

批量生产

5

PD80M

玻璃双面全自动

丝印生产线

适用于中片尺寸触摸屏及盖板玻璃的保护油和可剥胶的丝印，能实现自动上片、印刷、检

验、干燥固化、翻片、暂存以及收片等功能。

批量生产

6 ALU5326

自动上料机

适用于筐式料盘，能实现长时间间歇式上料，使传统的人工上料更上一个台阶，操作更人

性化，方便使用者标准化作业。

批量生产

研发中心努力开展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研究及优化，并通过验证，使得其技术快速进入产品实现。

5、研发机制

为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网印巨星专门制定了有效的研发激励机制，合理评价项目研发工作，为奖金分配、晋升和淘汰提供依据，有

效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 此外标的公司积极开展对外技术合作和交流，使之制度化：一方面充分利用社会培训资源，对标的公司技术人员进行专

项培训，拓宽企业专业技术人才培养的渠道，注重培训效果，促进员工的成长；另一方面派遣技术人员前往国内外先进的自动化企业参观，派遣

技术人员对国内外重点客户现场技术跟踪，参加与行业相关的各大展览会，了解客户的最新需求，了解行业发展的最新动向。

（八）员工情况

截至2013年9月30日在职员工人数为287人，员工构成情况如下：

项目 人数 占比

生产人员

118 41%

研发人员

52 18%

营销人员

17 6%

管理人员

28 10%

其他

72 25%

合计

287 100%

管理团队及核心技术团队构成情况：

姓名 职务

周默 董事长、总经理

刘华舫 董事会秘书、董事

魏敏 董事

王确 董事

刘彬 董事

唐超 董事

谭金铃 监事

曾荣生 财务总监

杨鳌修 生产副总

倪惠武 市场副总

韩晶华 研发副总

梁勇生 总工

朱汉明

PCB

总工

武建峰 电气工程师

李国寿 机械工程师

袁志平 机械工程师

李德金 机械工程师

六、最近两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立信所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3]第350070号《审计报告》，网印巨星最近两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9.30 2012.12.31 2011.12.31

流动资产

12,500.06 8,760.98 5,673.35

非流动资产

3,817.69 3,356.38 2,593.86

总资产

16,317.75 12,117.37 8,267.21

流动负债

10,223.66 7,066.76 4,230.56

非流动负债

926.92 948.12 1,024.31

总负债

11,150.58 8,014.88 5,254.87

所有者权益

5,167.16 4,102.48 3,012.3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167.16 4,102.48 2,458.37

1、报告期各期末，网印巨星货币资金受支付购货款、收到银行借款等因素影响有较大波动；在建工程、固定资产余额的大幅波动主要系受结

算工程款及工程完工在建工程结转固定资产所致；应收账款余额的快速增加主要系随着营业收入的增长，应收客户货款相应增加所致。

截至2013年9月30日，网印巨星预付款项余额265.49万元较2012年末增长172.89%，主要系因为根据订单需求状况，增加原材料采购致使预付

材料采购款增加所致；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为299.53万元，较2012年末增长266.71%，主要系支付投标保证金尚未收回所致；存货的账面价值为4,

259.21万元，较2012年末增长56.39%，主要系因为随着营业收入的增长，标的公司原材料储备及根据客户订单生产的产成品增加所致。

报告期各期末，网印巨星短期借款余额保持快速增长态势，主要系因为标的公司生产经营规模逐步扩大，资金需求量增加，银行贷款增加所

致；应付职工薪酬受平均薪酬水平提高、职工人数增加等因素影响，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随着网印巨星生产经营规模的逐步扩张，网印巨星应付

材料采购款、应交的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相应增加，致使标的公司报告期各期末应付账款及应交税费余额快速增长。

截至2013年9月30日，网印巨星预收款项余额257.06万元较2012年末增长451.60%，主要系客户退回产品后，已收货款尚未退回所致；2012年末

较2011年末增长-61.00%，主要系网印巨星发货结转收入所致。

2012年末网印巨星其他应付款余额为1,703.66万元，较2011年末增长104.01%，主要系网印巨星尚未支付湖北星聚的股权收购款所致。

2、应收账款比重较大的说明

标的公司处于业务扩张期，并执行较为严格的应收账款信用政策。 对于一般的客户，执行发货前支付90%的货款或者支付全款；对于重要客

户或大客户，执行发货前预收一部分款项，验收完毕后收取一定比例款项，剩余约10%左右的款项作为质保金。 考虑到大客户信誉较好、收款风险

较低，会给予其较长的信用期。 网印巨星拟定的信用政策符合所处行业的商业惯例及标的公司所处发展阶段的经营现状。

报告期内，网印巨星应收账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

1-9

月

/2013.9.30 2012

年度

/2012.12.31 2011

年度

/2011.12.31

应收账款

7,424.81 5,881.55 1,602.97

总资产

16,317.75 12,117.37 8,267.21

营业收入

8,089.97 8,258.45 5,687.82

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例

45.50% 48.54% 19.39%

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比例

91.78% 71.22% 28.18%

报告期各期末，标的公司应收账款增长较快的原因主要为：

（1）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应收账款余额较高，主要是由于其行业的特点和标的公司产品自身的特性。 标的公司属于专用设备制造业，应收账

款余额一般较高，且应收账款周转率较低。

（2）报告期内，由于主营业务收入的持续增长，且具有较为明显的季节性，因此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余额较高。

(下转B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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